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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11-07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上午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8 人,代表公司股
本 177,681,0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4%，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因公务原因，公司董事长吴培国先生不能
到会主持，由公司副董事长王伟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 2010 年年报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关于公司 2010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拟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275,064,434.7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78,412,399.17 元，减去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按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7,506,443.47 元，年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25,970,390.42 元。         

公司为回报股东,拟提出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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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总股本 486,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24,310,000.00 元。 

上述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8.84 亿元；负债总额为 14.24

亿元；股东权益为 14.60 亿元； 
2010 年度公司主营业收入为 19.71 亿元；主营业成本为 17.03 亿元；

净利润为 2.80 亿元；每股收益为 0.58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关于 2010 年度在公司支取报酬的董事（非独立董事）、监事报酬
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在公司支取报酬的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监事的薪
酬管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出将在公司支取报
酬的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监事 2010 年度报酬事项（详见《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 2011 年生产经营工作需要，拟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如下： 

1）向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2）向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3）向中国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4）向中国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5）向中国中信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6）向中国招商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7）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常州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8）向中国交通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9）向中国华夏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1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10）向中国兴业银行常州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11）向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总计 107，000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3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及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1）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10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

交易发生额 

201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 

201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调整

额度 

201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 

常州常林机械有限公司 3000 2975  3000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5500 5953 6000 7000 

其他 1500 1015  1200 

采 购

物资 

合计 10000 9943  11200 

常州常林机械有限公司 1000 3866 3900 6000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38000 53162 54000 60000 

常州现代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现已注销） 
26000 -  - 

其他 5000 1344  2800 

销 售

货物 

合计 70000 58372  68800 

2010 年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良好复苏势头，参股子公司现代（江苏）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同时由于 2010 年常州现代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完成了清算，其业务已逐步转移到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使得公司与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上升较快。 

同时，由于看好 2011 工程机械市场，公司的主要关联交易方均加大了
生产力度，使得报告期公司关联交易额上升较快，但 2010 年实际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仍低于原预计总额。 
  2）公司关联交易均是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日常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专业
化协作生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避免了重复建设，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是客观必要的。 

3）公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均是按照市场定
价的原则，围绕主营业务展开的。交易事项真实、交易程序规范、结算价
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未发现损害上



 4 

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 

公司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在2010年度及以往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的基础上，按照公司的发展，综合测算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价
格、定价方式按市场定价原则进行，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公
司拟确定 2011 年度与公司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80000 万元；公司
与公司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按市场定价原则，由公司向公司关
联方购买材料、商品，销售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力，接受劳务等
业务。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相关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在前述关联交易的总额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理层负责办理每笔日常关联交易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4,021,8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0、关于公司继续与有关银行合作开展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按揭和承兑
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进一步加快公司销售资
金回笼，公司拟与有关银行、经销商合作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努力
实现银行金融服务优势与工程机械制造专业技术优势的有机结合。 

在公司及银行对经销商严格审查后，公司同意向有关银行申请按揭和
承兑授信业务所涉及的回购担保总额度为 5 亿元。并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
有关协议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1、关于公司开展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适应目前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模式及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常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林股份”或“公司”）产品的销售和市场开发，
加快公司销售资金回笼，常林股份拟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机财务”）及相关常林股份经销商合作开展工程机械产品融资租赁业
务。 

本次常林股份拟向国机财务申请融资租赁额度授信总额由人民币3亿
元调整为4亿元。 

常林股份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公司将与国机财
务选择符合条件的相关公司经销商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采取必要风险防
范措施控制风险。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4,021,8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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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常林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年度财务报告审议工作规程》等相关要求，经
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 2010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进行认真评价，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年报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7,681,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东方先生、祁栋先生

出席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4 日 
 


